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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 

國家森林解說宣導志工 

羅東自然教育中心隊第 5 期 志工招募簡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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⚫ 目的：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（以下簡稱本分署）為提高

羅東自然教育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環境教育解說及課程服務品

質，特徵求對林業文化、自然生態、環境教育富有興趣之人士

參與本中心志願服務及環境教育工作，期能達成推廣環境教

育、文化傳承及完善遊憩服務之效果。 

⚫ 招募對象：年滿 20 歲以上 65 歲以下，身心健康無重大疾病、

口齒清晰，具服務熱忱，喜愛戶外活動、環境解說，或對環境

教育服務有興趣者，50 歲以下及已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者優先

考量。 

⚫ 報名時間：自即日起至 7 月 15 日止。 

⚫ 報名方式：以傳真或 email 方式報名。報名表如後所附，填妥

相關資料後傳真至(03)9553787，或 e-mail 至

ld.service@eeft.org.tw 

繳交文件內容務必填寫完整（含大頭照照片），若報名資料填寫

不實或不完整者，則視為無效報名。(報名前請先詳讀簡章資

訊、相關附件及考量個人時間與體力再決定報名與否，避免錄取

後無暇參與執勤服務)。報名資料如有不實即取消資格。 

   洽詢電話：03-9545114#620 森林育樂科徐小姐 

 

⚫ 服勤地點：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-羅東林業文化園區

內，地址：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北路 118 號。 

⚫ 服勤時間及內容： 

羅東自然教育中心志工隊：擔任羅東自然教育中心各項課程

活動之小隊輔、各項活動課程行前場勘、教具協助製作、排

練，及臨時性服勤需求等、其他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

活動支援活動。服勤時間以週間(一~五)為主；配合主題活動

及特別企畫活動，每個月有若干假日服勤需求。每年度最低



3 
 

執勤時數應達 48 小時以上。 

⚫ 招募人數： 

羅東自然教育中心志工 20 名(備取 5 名) 

⚫ 甄選、培訓及資格取得方式： 

1. 發布訊息及報名：召募簡章發佈通路(1)新聞稿(2)網路公佈，

包括本分署、林業保育署及林業保育署「台灣山林悠遊網」網

站。截止日期為 115 年 7 月 15 日。 

2. 書面初審：依報名書面資料，由本分署組成「甄選審查小組」

進行書面審核，初審通過名單將公告於本分署網站，並以 E-

mail 通知參加面試甄選（暫訂於 115 年 8 月 20 日前公佈書

面審核通過名單）。 

3. 面試甄選：初審通過者參加面試甄選，由「甄選審查小組」進

行面試，面試項目包括：服務理念、口語表達、臨場反應及儀

態等，面試時間再行通知。 

4. 面試錄取：面試甄選錄取者將公告於本分署網站，並以 E-mail

通知錄取訊息。 

5. 培訓：通過面試者需簽立「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國家森

林志工培訓意願書」，完成基礎訓練課程及特殊訓練之實習課

程（含室內、室外課程至少 32 小時），並通過檢覈（筆試及

口試），始成為本分署實習志工。  

⚫ 教育訓練與任用： 

1. 經面試錄取者須全程參加本分署舉辦之教育訓練課程，訓練日

期及地點本分署另行通知。 



4 
 

2. 訓練期間為求公平，課程開始後遲到 20 分鐘（含 20 分鐘）

即以曠課計，曠課 5 次(含)即予取消資格；請假不得超過總課

程時數 1/3，超過者取消資格或未參與訓練者視同放棄。 

3. 實地見習：實習志工期間，應參與實地見習（隨隊見習與解說

宣導實習）至少 5 次（期間不計列服勤時數，不支給服勤津

貼），經本分署檢覈通過發給結業證明書，並簽署「林業及自

然保育署宜蘭分署國家森林志工服務約定書」，正式任用為本

分署解說志工，並核發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；已持有服務

紀錄冊者則不再重複發給。 

⚫ 培訓內容： 

1. 羅東自然教育中心志工隊：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業務介

紹、羅東自然教育中心發展、羅東林業文化園區的人文資源與

自然生態資源介紹、環教課程與活動協力技巧等。 

⚫ 培訓期間(暫定)： 

115 年 9 月 3 日（四）、9 月 4 日（五）、9 月 9 日（三）、9 月

10 日（四）8:00~17:00；9 月 17 日(四)9:00~12:00 

(1)經面試錄取者須全程參加本分署舉辦之教育訓練課程，完成

基礎訓練課程及特殊訓練之實習課程（含室內、室外課程至少

32 小時），並通過檢覈（筆試及口試），始成為本分署實習志

工。 

(2)並以上日期皆為暫定時間，確切培訓時間以本分署最後通知為

準。 

⚫ 相關權利義務： 

依據「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國家森林志願服務綱要計畫」

及「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國家森林志願服務計畫」暨「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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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國家森林解說宣導志工運用管理作業

要點」辦理。 

1. 權利 

(1) 服勤期間享有平安保險。 

(2) 核給志願服務證及服務時數。 

(3) 參加本分署舉辦志工聯誼活動。 

(4) 提供相關津貼補助。 

2. 義務 

(1) 每年最低服勤時數： 自然教育中心志工每年服勤時數應達

應達 48 小時以上 

(2) 參加教育訓練(每年至少 16 小時)及相關研習活動。 

(3) 執行本分署交付任務(含執勤、帶隊解說、活動支援等)。 

3. 餘詳細資訊請參閱：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國家森林解

說宣導志工運用管理作業要點。 

⚫ 其他注意事項： 

1. 報名前，請考量個人時間與體力再決定報名與否，以避免錄

取後無暇參與值勤服務，遭資格取消留下不佳記錄。 

2. 為珍惜研習資源及提供志願服務機會，報名後若確定未能依

規定參與課程者，請即主動告知承辦單位，以利安排候補人

員遞補。 

⚫ 附件： 

1.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志工招募流程表 

2.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國家森林解說志工報名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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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志工招募流
程： 

 

 

 

  

報名至7/15止

報名資料書面審查

入選者進行面試

面試合格

進行特殊訓練培訓課程

通過特殊訓練課程檢核(筆試)，

取得「實習志工」資格

12月底前見習5次，經實際操作或口試

通過，取得「正式志工」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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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： 
（免填寫） 

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 
國家森林解說志工報名表 

 

姓名 

中文： 性別 □男  □女  

 

黏貼半身脫帽 2吋照片 

英文： 

（與護照同） 
血型  

生日 年   月   日 籍貫  

身份證字號  飲食 □葷  □素 

婚姻狀況 □未婚 □已婚（子    人，女    人）□其他 _______  

聯

絡

方

式 

通訊地址 
□□□ 

 

聯絡電話 
公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宅： 

行動： 

電子信箱 
（請務必填寫，將以此寄發錄取通知） 

緊急聯絡人  關係  
聯絡 

電話 

公：             宅： 

行動： 

目前身份 
□學生(學校_______________) □退職人員(原職單位/職稱_______________)   

□在職 (單位/職稱______________) □自營業__________ □其他_________ 

學歷 
小學_________________  中學_________________  高中_________________ 

大學(含科系) 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所(含所) ____________________ 

語言專長 
＜可複選＞ 

□台語 □客語 □英語 □日語 □其他________  (若有語言檢定證明請附證書影本) 

特殊專長／ 

證照＜可複選＞ 

□自然生態 □人文歷史 □電腦技能 □文書美編 □繪畫 □攝影 □急救醫護 

□其他______________  □取得相關證照：________________ 

志願服務經歷 

 

□無  □有：志願服務紀錄冊發給單位_____________，紀錄冊編號

___________ 

(以下請填明志願服務經歷) 

 

推薦人 

（若無則免

填） 

 

□羅東自然教育中心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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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勾請勾選您適合服勤的時間： 

□星期一 □星期二 □星期三 □星期四 □星期五 □星期六 □星期日 

簡要

自述 

讓我們更認識你！自我介紹（專長興趣）及為何想成為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宜蘭分署國

家森林志工，扼要概述（至少 100字以上，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加頁）。 

 

備註 

1.報名表為書面審查階段之依據，請審慎詳實填寫，報名資料不完整者，將不予受

理。 

2.報名方式：傳真或 E-mail。(1)傳真(03)955-3787，傳真後請再電洽森林育樂科 03-

9545114 #620 確認；(2)E-mail：ld.service@eeft.org.tw。（主旨請註明：報名 115 年

羅東自然教育中心志工-○○○（姓名））。 

3.報名資料恕不退還，資料內容會保密處理。 

 

 


